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
行政处罚结果公示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京通绿罚决字[2025]第018号


	违法行为类型
	滥伐林木

	处罚类别
	罚款

	处罚类别2
	责令补种树木

	违法事实
	当事法人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在未办理砍伐手续的情况下，擅自砍伐由其管理和养护的通州区西集镇马捌家运河仙草乐园内的树木294株，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表》C43061A030项。

	行政相对人名称
	北京通州西集集体林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2MA01MP7M70

	法定代表人姓名
	胡兵兵

	处罚内容
	处以滥伐林木价值5倍的罚款，计83814.25元，并责令补种树木882株。

	处罚金额
	83814.25元

	没收金额
	0元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12月15日

	处罚有效期
	长期

	公示截止日期
	[bookmark: _GoBack]2028年12月15日

	处罚机构
	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10112000083037L

	数据来源单位
	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10112000083037L


备注：行政相对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适用本表

